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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為聯繫漁業之教育、研究與推廣，協助政府推

動漁業發展與加速農村建設，依農業委員會、教育部及科技部會銜發布

之「農業研究教育及推廣合作辦法」，特設立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漁

業推廣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。 

 

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

一、協助各級漁業機關、教育單位進行漁業推廣工作。 

二、負責年度漁事推廣計畫之執行。 

三、提供漁業相關科學之技術性服務與問題解答。 

四、編印漁業推廣之資料刊物與教育訓練教材。 

 

第三條 本會由委員三至九人組成之，除漁業科學研究所所長為當然委員外，其

餘委員由生命科學院及本校相關系所推薦副教授資格以上教師，兼任漁

業推廣教師，經生命科學院院長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。聘期為二年，

期滿得續聘，並得酌減其教學時數。 

 

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及總幹事各一人。主任委員為本會主席，召集並綜理本

會會務，由委員中之教授兼任之。總幹事秉承主任委員指示處理會務。 

 

第五條 本會以每學期舉行會議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 

 

第六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、行政會議通過，並送校務會議備查，報教育部核備

後實施。 

 


